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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、
晉
南
會
戰—

堅
守
與
挫
折

晉
南
是
指
山
西
省
南
部
，
隸
屬
國
軍
第
一
戰
區
。
其
西
以
黃
河
與
陝
西
為
界
，
南
以
黃
河
與
豫
（
河

南
省
）
北
為
鄰
，
為
黃
河
由
南
北
向
，
轉
為
東
西
向
之
河
套
部
所
在
。
由
於
東
以
太
行
山
屏
跨
於
晉
（
山

西
省
）
冀
（
河
北
省
）
邊
境
，
南
以
中
條
山
橫
亙
其
間
，
西
側
瀕
臨
黃
河
，
隔
河
與
陝
西
相
望
，
層
巒

聳
峙
，
蜿
蜒
數
百
里
，
形
成
箕
形
山
地
，
而
以
汾
河
河
谷
為
箕
底
，
自
古
即
為
戰
略
要
地
。
由
於
晉
南

會
戰
戰
場
的
核
心
區
域
和
鏖
戰
地
帶
，
都
在
山
西
省
南
部
的
中
條
山
脈
及
其
周
邊
地
區
，
因
而
晉
南
會

戰
又
有
人
稱
之
為
中
條
山
會
戰
。

中
條
山
山
脈
呈
東
北
、
西
南
走
向
，
西
北
側
緊
鄰
汾
河
河
谷
。
其
東
接
太
行
、
太
岳
山
脈
，
西
靠

呂
梁
山
脈
及
黃
河
，
與
陝
西
相
望
。
向
西
屏
障
潼
關
、
西
安
，
南
護
洛
陽
，
北
扼
同
蒲
鐵
路
，
是
華
北
、

中
原
和
西
北
的
戰
略
樞
紐
。
全
長
約
一
百
七
十
公
里
，
東
西
寬
約
五
十
公
里
。
範
圍
包
含
了
眾
多
的
村

莊
和
一
些
縣
城
集
鎮
。
其
中
運
城
、
臨
汾
、
晉
城
等
地
區
為
中
條
山
地
區
主
要
的
縣
份
。
其
間
地
形
山

巒
起
伏
，
溝
壑
縱
橫
，
誠
為
易
守
難
攻
之
地
。 

敵
欲
控
制
黃
河
北
岸 

進
窺
豫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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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二
十
六
年
，
太
原
會
戰
後
，
國
軍
轉
進
於
中
條
山
等
戰
略
要
地
，
在
中
條
山
地
區
駐
有
近

二
十
萬
國
軍
部
隊
，
其
牽
制
了
華
北
日
軍
的
兵
力
運
用
。
多
年
來
，
日
軍
雖
曾
數
次
抽
調
兵
力
，
先
後

大
舉
向
中
條
山
實
施
十
三
次
的
進
攻
，
均
難
攻
克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四
月
，
日
軍
發
動
隨
棗
會
戰
，
繼
之
於
二
十
九
年
五
月
發
動
棗
宜
會
戰
，
復
於

三
十
年
一
月
再
興
豫
南
會
戰
，
企
圖
從
南
邊
鞏
固
和
擴
大
在
豫
南
、
鄂(

湖
北
省)

北
、
鄂
西
的
占
領
，

並
削
弱
國
軍
在
這
些
地
區
的
抵
抗
力
量
，
但
均
以
失
利
告
終
。
四
月
，
日
蘇
簽
訂
中
立
協
定
，
日
本
免

除
了
對
北
邊
蘇
聯
之
顧
慮
，
於
是
圖
謀
從
北
用
兵
，
擊
破
我
中
條
山
戰
略
要
點
，
除
可
消
除
對
其
山
西

交
通
線
的
威
脅
，
進
而
打
通
南
北
交
通
，
擴
大
其
在
華
北
的
占
領
區
；
更
可
控
制
黃
河
北
岸
，
進
而
達

到
進
窺
豫
北
的
目
的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上
旬
，
日
軍
為
發
起
晉
南
會
戰
，
抽
調
在
山
東
、
河
北
、
晉
（
山
西
省
）
北

的
第
二
十
一
師
團
、
第
三
、
第
四
、
第
九
各
獨
立
旅
團
，
及
騎
兵
第
四
旅
團
、
偽
軍
第
二
十
四
師
、
附

化
學
兵
及
空
降
部
隊
、
陸
軍
第
三
飛
行
團
等
，
加
以
原
就
與
國
軍
中
條
山
守
軍
對
峙
的
第
三
十
五
、
第

三
十
六
、
第
三
十
七
、
第
四
十
一
等
師
團
，
共
有
六
個
完
整
或
部
分
師
團
的
兵
力
，
再
加
上
數
個
獨
立

旅
團
，
總
計
兵
力
約
達
七
個
師
團
二
十
餘
萬
人
，
指
揮
官
為
華
北
方
面
軍
司
令
官
多
田
駿
。

日
軍
動
員
兵
力
方
面
，
區
分
為
左
翼
兵
團
、
右
翼
兵
團
與
中
央
兵
團
三
部
分
，
計
畫
由
東
北
西
三

方
面
向
國
軍
發
起
攻
擊
。
其
北
路
（
左
翼
兵
團
）
以
第
三
十
五
師
團
全
部
及
第
二
十
一
師
團
、
第
四
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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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太
原
（
忻
口
）
會
戰
後
，
國
軍
部
隊
中
央
軍
與
地
方
部
隊
兼
具
，
轉
進
太
行
山
、

中
條
山
等
戰
略
要
地
，
藉
有
利
之
山
地
地
形
，
構
築
堅
固
工
事
，
並
行
縱
深
部
署
，
設
置
橋
頭
堡
，
以

拒
止
日
軍
渡
過
黃
河
，
並
控
制
機
動
預
備
隊
，
遂
行
游
擊
作
戰
。
當
時
總
計
兵
力
有
四
個
集
團
軍
，
分

別
是
第
四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孫
蔚
如
、
第
五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曾
萬
鍾
、
第
十
四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劉
茂
恩
、

第
二
十
六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李
家
鈺
，
總
計
兵
力
約
十
八
萬
餘
人
，
指
揮
官
是
第
一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衛
立

煌
。

國
軍
為
確
保
晉
南
、
豫
北
要
地
，
以
第
十
四
集
團
軍
負
責
中
條
山
北
部
及
東
北
部
，
防
禦
中
條

山
正
面
和
北
面
來
犯
之
日
軍
。
第
五
集
團
軍
部
署
在
中
條
山
中
北
部
及
西
北
部
，
與
第
十
四
集
團
軍
的

防
線
相
銜
接
，
形
成
縱
深
防
禦
，
兩
集
團
軍
以
主
力
守
備
孟
縣
以
東
黃
河
左
岸
之
南
莊
，
經
崇
義
鎮
、

東
冶
、
小
河
灣
、
銅
礦
峪
、
十
八
坪
，
至
張
店
鎮
、
茅
津
渡
等
黃
河
左
岸
倉
里
之
陣
地
。
第
四
集
團
軍

為
確
保
晉
南
豫
北 

國
軍
積
極
備
戰

兵
旅
團
各
一
部
為
基
幹
。
東
路
（
右
翼
兵
團
）
以
第
三
十
六
、
第
四
十
一
師
團
、
與
第
三
十
七
師
團
一

部
，
及
第
三
、
第
九
旅
團
，
集
結
於
絳
縣
、
橫
嶺
、
聞
喜
、
夏
縣
東
南
等
地
區
。
西
路
（
中
央
兵
團
）

以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為
主
力
，
附
獨
立
第
四
旅
團
一
部
，
集
結
於
陽
城
附
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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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部
署
在
中
條
山
西
部
及
西
南
部
地
區
，
包
括
垣
曲
、
聞
喜
一
帶
，
負
責
阻
止
日
軍
從
西
側
的
運
城
、

夏
縣
等
方
向
突
破
。
會
戰
中
第
四
與
第
三
十
六
集
團
軍
加
派
精
銳
部
隊
北
渡
，
以
加
強
沁
河
南
岸
及
中

條
山
西
段
游
擊
。
第
三
十
六
集
團
軍
主
要
部
署
在
中
條
山
東
部
及
東
南
部
地
區
，
與
河
南
省
接
壤
，
負

責
防
守
東
線
，
阻
止
日
軍
從
河
南
濟
源
、
孟
縣
方
向
的
進
攻
，
並
以
一
部
加
強
中
條
山
西
段
游
擊
。
第

九
、
第
九
十
三
軍
等
其
餘
部
隊
，
適
時
向
黃
河
北
岸
及
沁
河
沿
岸
敵
後
挺
進
，
或
對
日
軍
補
給
線
發
動

攻
擊
，
以
為
呼
應
。

會
戰
經
過
概
述
：
（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上
旬
至
六
月
上
旬
）

第
一
階
段
：
日
軍
進
襲 
國
軍
頑
強
奮
戰
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七
日
下
午
，
日
軍
北
路
左
翼
兵
團
，
在
日
機
對
我
狂
炸
掩
護
下
，
由
豫
北
沁
陽
、

博
愛
地
區
分
兩
路
向
我
孟
縣
、
濟
源
猛
攻
，
國
軍
第
九
軍
雖
與
敵
激
烈
戰
鬥
，
因
犧
牲
頗
重
，
八
日
正

午
，
決
定
以
一
部
留
置
敵
後
襲
擊
，
主
力
則
自
孟
縣
、
濟
源
兩
地
轉
移
於
封
門
口
既
設
陣
地
，
繼
續
對

抗
，
日
軍
則
繼
續
犯
我
封
門
口
等
處
陣
地
。
自
九
日
晨
起
，
激
戰
至
十
日
拂
曉
，
封
門
口
、
龍
王
窩
等

陣
地
復
陷
敵
手
。
國
軍
乃
轉
移
於
濟
（
源
）
、
垣
（
曲
）
大
道
兩
側
地
區
，
夾
擊
敵
人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十
一
日
，
國
軍
因
黃
河
南
岸
河
防
空
虛
，
即
令
第
九
軍
以
第
四
十
二
師
一
部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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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十
七
師
，
由
狂
口
南
渡
，
其
餘
則
留
置
於
道
清
路
西
段
以
北
，
及
濟
源
山
地
擔
任
游
擊
。
至
十
二

日
晨
，
日
軍
以
一
部
經
洪
陽
、
毛
田
西
進
，
封
鎖
黃
河
沿
岸
各
渡
口
，
其
主
力
沿
封
門
口
西
進
至
邵
源

附
近
，
與
由
垣
曲
東
犯
之
敵
會
合
。

日
軍
西
路
中
央
兵
團
自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七
日
下
午
，
以
第
三
十
三
師
團
主
力
，
附
獨
立
第
四
旅

團
一
部
，
由
董
封
東
西
之
線
，
向
國
軍
第
九
十
八
軍
陣
地
攻
擊
，
激
戰
至
十
二
日
，
來
犯
日
軍
雖
以
一

大
隊
侵
入
董
封
東
南
之
雪
山
，
但
被
國
軍
殲
滅
，
然
我
陣
地
堅
守
不
搖
。
至
十
三
日
，
日
軍
在
增
援
下
，

再
興
攻
擊
且
攻
勢
迅
猛
，
國
軍
第
九
十
八
軍
乃
放
棄
董
封
，
轉
移
於
橫
河
鎮
東
南
地
區
，
繼
續
戰
鬥
。

日
軍
東
路
右
翼
兵
團
方
面
，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七
日
下
午
，
區
分
左
右
兩
部
，
其
左
部
以
第

四
十
一
師
團
、
第
九
獨
立
旅
團
為
基
幹
，
約
兩
萬
人
，
以
中
央
突
破
之
戰
法
，
指
向
垣
曲
。
於
是
從
絳

縣
、
橫
嶺
方
面
，
向
橫
皋
大
道
西
側
國
軍
第
四
十
三
軍
陣
地
猛
攻
，
激
戰
至
八
日
凌
晨
二
時
，
我
陣
地

正
面
被
敵
突
破
，
雖
經
數
度
反
攻
，
惜
均
失
利
，
於
是
被
迫
退
至
望
仙
庄
附
近
。
同
日
八
時
許
，
日
軍

再
分
路
向
垣
曲
突
入
，
並
以
傘
兵
配
合
空
降
襲
擾
我
陣
地
，
垣
曲
遂
於
八
日
黃
昏
失
陷
，
國
軍
當
即
向

垣
曲
兩
側
轉
移
，
繼
續
與
敵
保
持
接
觸
。
然
而
，
此
時
我
中
條
山
部
隊
被
截
為
東
西
兩
部
，
通
信
斷
絕
，

無
法
對
敵
做
協
同
之
攻
勢
轉
移
，
迄
九
、
十
兩
日
，
日
軍
由
垣
曲
分
東
西
兩
股
，
向
邵
源
與
五
福
澗
進

犯
，
東
進
之
敵
於
十
二
日
竄
至
邵
源
，
與
由
濟
源
西
進
之
敵
會
合
後
，
復
分
路
北
竄
，
攻
我
第
十
四
集

團
軍
側
背
。
由
垣
曲
西
進
之
敵
，
則
於
十
一
日
攻
占
五
福
澗
，
控
制
黃
河
北
岸
渡
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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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七
日
午
後
四
時
，
日
軍
東
路
右
翼
兵
團
右
部
，
其
第
三
十
六
師
團
主
力
、
第

三
十
七
師
團
一
部
，
及
獨
立
第
三
旅
團
一
部
為
基
幹
，
於
聞
喜
、
夏
縣
東
南
地
區
向
國
軍
張
店
鎮
以
東

第
八
十
軍
與
第
三
軍
之
接
合
部
猛
攻
，
雙
方
鏖
戰
不
休
，
至
黃
昏
，
我
陣
地
一
部
被
突
破
。
日
軍
雖
突

入
我
陣
地
，
國
軍
仍
利
用
地
形
逐
步
戰
鬥
。
迄
八
日
上
午
，
國
軍
主
力
轉
移
於
四
交
河
至
望
原
之
線
，

雙
方
仍
激
戰
未
休
。
九
日
午
後
，
敵
攻
勢
更
為
猛
烈
，
國
軍
第
三
、
第
八
十
兩
軍
被
迫
退
守
臺
寨
村
，

陷
入
苦
戰
，
國
軍
第
八
十
軍
新
二
十
七
師
損
失
特
重
，
師
長
王
竣
、
副
師
長
梁
希
賢
、
參
謀
長
陳
文
祀
，

均
壯
烈
殉
職
。

第
二
階
段
：
國
軍
主
力
突
圍 

敵
後
游
擊
襲
擾 
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以
後
，
各
路
日
軍
挾
優
勢
兵
力
，
與
我
國
軍
各
部
在
中
條
山
各
隘
路
苦

戰
不
休
，
由
於
通
訊
中
斷
，
各
部
實
行
獨
立
作
戰
，
加
以
山
地
補
給
不
足
，
難
以
留
置
兵
力
，
況
且
日

軍
突
破
國
軍
外
圍
防
線
後
，
迅
速
向
中
條
山
腹
地
穿
插
、
包
抄
，
對
國
軍
漸
成
合
圍
之
勢
。
於
是
戰
區

長
官
部
乃
電
令
國
軍
各
部
主
力
，
除
以
一
部
留
置
於
中
條
山
，
以
游
擊
方
式
繼
續
打
擊
敵
人
外
，
主
力

由
西
北
向
敵
後
轉
移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十
三
日
，
國
軍
第
五
集
團
軍
第
三
、
第
十
七
兩
軍
，
各
以
四
個
團
向
汾
河
西
岸

轉
進
，
十
九
日
，
分
別
到
達
稷
山
、
鄉
寧
整
理
，
其
餘
部
隊
，
則
擔
任
敵
後
游
擊
。
此
時
第
三
軍
軍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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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淮
源
以
被
敵
包
圍
，
自
感
未
盡
守
土
之
責
，
為
保
全
民
族
氣
節
，
於
夏
縣
舉
槍
自
戕
於
懸
山
之
頂
。

二
十
七
日
，
國
軍
第
五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曾
萬
鍾
始
突
圍
至
白
浪
附
近
渡
河
。
同
時
國
軍
第
十
四
集
團
軍

劉
茂
恩
部
，
以
垣
曲
被
陷
，
陣
地
被
截
斷
，
正
面
受
日
軍
第
三
十
五
師
團
、
及
第
四
騎
兵
旅
團
之
攻

擊
，
側
背
復
受
邵
源
北
竄
之
敵
壓
迫
，
情
勢
危
急
，
十
四
日
，
劉
部
向
北
突
圍
，
其
第
九
十
八
軍
之
第

四
十
二
師
與
第
一
六
九
師
（
欠
一
團
）
歷
經
戰
鬥
，
安
然
由
晉
冀
公
路
轉
移
於
沁
北
地
區
，
其
第
十
五

軍
及
第
一○

一
、
第
一
六
九
兩
師
各
一
部
，
及
第
十
四
集
團
軍
總
部
轉
移
至
濟
垣
以
北
地
區
，
並
聯
繫

第
四
十
三
軍
向
敵
後
展
開
游
擊
。
國
軍
第
四
集
團
軍
向
西
或
向
南
突
圍
，
部
分
渡
過
黃
河
，
撤
往
陝
西

省
。
而
第
三
十
六
集
團
軍
則
向
南
或
向
東
南
，
部
分
渡
過
黃
河
，
進
入
河
南
省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以
後
，
日
軍
一
面
封
鎖
黃
河
北
岸
各
渡
口
，
並
向
我
南
岸
砲
擊
；
一
面

對
濟
垣
大
道
及
沁
水
以
南
之
國
軍
實
行
掃
蕩
，
國
軍
占
地
利
之
便
與
優
勢
，
屢
予
以
敵
損
耗
。
二
十
七

日
以
後
，
日
軍
久
戰
力
疲
，
兼
以
難
覓
國
軍
主
力
，
戰
鬥
漸
停
，
會
戰
落
幕
。

戰
役
結
束 

日
軍
未
達
戰
略
所
圖

日
軍
累
積
對
中
條
山
作
戰
失
敗
之
經
驗
，
此
次
會
戰
挾
優
勢
兵
力
與
戰
機
百
餘
架
，
兼
用
毒
氣
，

自
東
、
北
、
西
三
方
面
，
兵
分
多
路
志
在
必
得
，
期
以
合
圍
等
戰
術
手
段
，
旨
在
全
殲
中
條
山
內
的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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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主
力
。
幸
好
國
軍
主
力
突
圍
撤
出
中
條
山
，
但
仍
留
置
部
分
兵
力
遂
行
對
敵
後
游
擊
作
戰
，
換
言
之
，

中
條
山
雖
淪
陷
，
日
軍
戰
略
所
圖
卻
未
能
達
成
，
而
國
軍
在
中
條
山
留
置
之
游
擊
部
隊
，
更
給
予
區
內

日
軍
騷
擾
和
襲
擊
，
不
斷
消
耗
敵
人
的
兵
力
、
物
資
和
士
氣
。

此
次
會
戰
戰
況
激
烈
，
國
軍
第
三
軍
軍
長
唐
淮
源
、
第
十
二
師
師
長
寸
性
奇
、
新
二
十
七
師
師
長

王
竣
等
均
為
國
犧
牲
，
成
仁
沙
場
。
並
使
黃
河
以
北
要
點
屏
障
淪
於
敵
手
，
進
而
影
響
潼
關
、
西
安
、

洛
陽
等
地
之
安
全
，
國
軍
游
擊
部
隊
雖
然
仍
可
保
持
黃
河
兩
岸
間
聯
繫
，
但
中
共
第
十
八
集
團
軍
趁
機

得
以
進
入
中
條
山
地
區
，
發
展
其
武
裝
根
據
地
，
隱
埋
後
患
。


